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佛人社监字〔2025〕48号
被告知人：佛冈县迳头镇一森木材加工厂（个体工商户）
社会统一代码：92441821MADQGA1562

经 营 者：余光华
地  址：佛冈县迳头镇仓前村委杨岭村朱锦注自建房（自建房） 

我局于2025年6月19日通过网上公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佛人社监字〔2025〕48号），要求你公司携带用工资料到我局接受审查，你公司未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及到场接受审查，2025年7月24日，我局通过网上公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佛人社监字〔2025〕48号），要求你公司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你公司仍未按照要求携带资料到场配合调查。

以上事实有《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及网上公示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9月10日通过网上公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佛人社监字〔2025〕48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清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第二版）》，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较重情形，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小写：￥12000.00元）。

你公司应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具体交款信息详见附件《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并将缴款回执交回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办公室。

如不服本决定，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佛冈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佛冈县石角镇文康路劳动社保大厦负一楼

联系人：陈监察员  李监察员      电话：0763-4271015

附件：1.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2.相关法律法规
佛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21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违反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